附件2：

关于申报禅城区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项目真实性承诺函

佛山市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：

我司承诺本次项目申报材料，此前未获得过中央或省级财政补贴，提供的申报材料符合《佛山市禅城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组织开展禅城区2023年度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奖补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》的文件要求，并对申报中提供项目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若提供虚假材料申报、骗取财政资金等行为，同意有关部门录入本企业征信体系中，愿意配合政府部门对充电基础设施开展的核查及审计工作，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项目管理、财政资金使用等工作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、专账核算、专账管理，并承担相关违法违规责任。

如充电设施出现损毁、损坏等安全问题，充电设施权属方需及时维护整改，保障充电设施正常营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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